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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立法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意义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我国青少年占全国人口近半数。其中18周岁以下的未

成年人约有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是关系到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大

事。 

今天的青少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三代领导人都十分关心广大青少年的成长，对他们寄予厚望。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高瞻远瞩地指

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

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一个人的童年、少年、青年怎样度过，谁引路，周围哪些东西进入

他们的头脑和心灵，这些都决定着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1999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江泽民主席以第17号主席令发布。该法的颁布，必将受到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关注。 

 

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指导思想 

 

我国制定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指导思想是：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加

强青春期教育、心理矫治和预防犯罪对策的研究。进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必须在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 

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

员会等各方面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 

为了更好地体现上述指导思想，并避免与其他法律的简单重复，本法借鉴吸收了《联合国预防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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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准则》中的基本原则，着重从创造和维护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角度，规定了我国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主要内容。 

 

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主要特点 

 

本法是我国第一部预防犯罪的专门立法，打破了刑事立法中只强调事后对犯罪的处罚而忽视事先对

犯罪的预防的状况，是我国刑事立法思想的重大突破。同时，本法又是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防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而做出的重大立法举措，它的内容非常全面，各条的规定讲究可行性，它的主要

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思想的科学性 

该法在总则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质，有

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制定本法。”这就向人们宣告了犯罪作为人类社会的丑恶现象，并不是永远存

在的；只要措施得当，制度完善，就可以预防和治理犯罪。对于未成年人，从他们年龄小可塑性强的特

点出发，要立足于教育和保护，着眼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发展和良好品行的培养。因此，本法在未

成年人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时，首先采取的措施都是加强管教，力图把未成年人从犯

罪的边缘或深渊中拉回来，而不是处罚。贯彻这一指导思想有助于解决和扭转我国的青少年犯罪越来越

严重的状况，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教育、矫治、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在良好的生活、学习

环境中得到全面发展。 

2．预防对象的特定性 

本法的预防对象是特定的，即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正处于特殊的生理、心理转型

期，很容易塑造好，积极上进；也容易受不良影响而学坏，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这个时期，加强对

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为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有针对性，本法还详细规定了有不

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行为的具体表现，并规定相应的预防和矫治措施，以

及对于犯了罪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预防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3．预防主体的广泛性 

未成年人之所以违法犯罪，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必须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以综合治

理，参与预防的主体必然是非常广泛的。本法第3条明确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城市居民

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等各方面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为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不良行为的预防、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未成年人

对犯罪的自我防范以及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预防的规定中，都是强调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国家各

机关、社会各单位及个人，都必须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而且未成年人自己也是预防犯罪的主体。 

4．预防内容的具体性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如果没有具体预防内容的规定，将成为一张空的法网，不具有操作性。本法在

第14条具体规定了9种不良行为，在第34条又规定了9种严重不良行为的表现，使未成年人、学校、家



庭、社会及社会上的单位个人清楚地知道未成年人哪些行为是可做的，哪些行为是禁止行使的，为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了标准。同时，还具体规定面向未成年人的读物、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影视节目

等内容的要求；规定营业性歌舞厅、电子游戏场所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开办的限制性条

件，等等。 

5．预防措施的多样性 

本法第3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而综合治理必然要求预防措施多种多

样。本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对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的预防矫治是突出这一点的。如对未成年人的

犯罪的教育，既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理想、道德、法制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又要结

合实际，组织、举办展览会、报告会、演讲会等法制宣传活动，还要积极利用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

等校外活动场所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作用。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中，既有对不良经营场所、有

害出版物和影视节目的禁止或者限制规定，又有对家庭、学校、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在预防未成年人

不良行为中的法律责任。在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中，则强调家庭、学校的配合，主张充分发

挥收容劳教、劳动教养等管理矫治措施和工读学校、少管所特殊管教场所的作用。 

6．预防责任的明确性 

一部法律得以实际执行并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必须明确法律责任的归属，这样才有可能使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落到实处，不至于出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时，大家相互扯皮，推脱

责任。因此，本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公安机关工作人

员、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等经营单位、演播场所等违反本法规定所应负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预防责任的明确性和预防主体的广泛性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责任明确了，各个主体才能各

尽其责，相互配合。 

 

三、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重大意义 

 

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我国法制建设上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随着它的通过、实

施必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意义，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培养未成年人法制观念和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实现国

家对未成年人培养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未成年人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初步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受到的教育和

自身行为习惯的养成，对成年以后影响极大。大量事实证明，缺乏法制观念和是非观念，是未成年人发

生违法犯罪行为重要的自身原因。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利于引导少年辨别是非，增强少年

的法制观念，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因而它是减少未成年人发生违法犯罪行为的一项治本措

施，对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在法律上有了进一步保障 

1992年我国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用法律形式对未成年人权利予以确定，使我国保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事业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司法行

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活动中应加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障，保护

其顺利成长，以便完成未成年人社会化，所以随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制定，通过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方式进一步完善了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障，从而使我国在法律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加完善。 

3．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利于创造和维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促进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一些妨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消极因素，一些行业和场所违法经

营，宣扬暴力、淫秽、色情内容，非法出版活动屡禁不止，吸毒、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诱使

一些未成年人误入歧途。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社区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些因素的存

在，是未成年人发生违法犯罪的社会原因。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共

同关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创造和维护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显然是预防未成年人发生

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4．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科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犯罪现象越来越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刑事涉案的未成年人数占同龄人口

的比例，从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间提高了1倍；未成年人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的案件也常有发生，既扰乱

社会秩序，也给未成年人自身和家庭带来不幸，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明文规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

行预防和矫治”的指导方针，并规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措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产生的各种原

因，从各方面、各个角度规定了系统的预防犯罪体系，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违法犯罪现象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方针。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必将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大大降低，从

而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治安状况进一步改善，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为顺利地向前发展。 

5．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仅在立法上是一项重大突破，而且庄严宣告犯罪是可以

预防的 

国外已制定了大量各种类型的青少年法规，但迄今为止，尚未看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单行法

规，他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在少年法、少年法庭法、少年福利法以及青少年保护条例等青少年法规

的条文中体现出来，许多学者则据此对未成年人犯罪另立概念，诸如少年非行、少年罪错以及虞犯少

年、身份罪等等。另外，我们再从各国刑事立法上看，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少年审判规则、少年案件

处理法等等，都是犯罪以后如何处理的法律规定，而没有事先预防犯罪的法律规定。因而在西方国家的

学者中，流行着“犯罪永恒论”、“犯罪本能论”，甚至提出了“犯罪有益说”、“犯罪是一种文明现

象”等等奇谈怪论。显而易见，我国制定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仅在立法上是一项重大突破，

而且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犯罪是可以预防的。 

6．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推动了我国青少年立法工作的发展，不仅使我们开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和保障，而且促进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 

我国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经过了一段时间摸索，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良好的方法措施，但一

直还没有上升到法律高度来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法律保障。《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制定，明文



规定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方针，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司法部门等预防犯罪主体的职责、义务

和违法者的相应法律责任，从而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得到了进一步落实，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四、立法目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目的（即宗旨），在其总则第一条中做了明确的规定。依照该条规

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目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犹如茁壮成长的幼苗，其身心发育正处在由不成熟向成熟的

过渡时期，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是非观、价值观等思想体系也正处在形成过程。因此非常需要家

庭、学校、社会和国家给他们以特别的关心和爱护、特别的引导和帮助。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保障，

不仅事关未成年人个人幸福，也与国家的前途与未来息息相关，能否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便成为一件

举足轻重的大事，因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把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列为首要的目的。 

2．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品行 

人以品为重，一个人小时候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小时候是否具备良好品行，关系到其将来一生的

发展走向，因而是否在未成年时便习得良好品行，对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对其一生也将具有决定性

影响，俗话说“3岁看小，7岁看大”，就是此意。同时，一个未成年人是否具有良好的品行也决定了其

在社会上属于有用人才还是属于害群之马。因而，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关系

到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另外，国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性，也对我们

的未成年人保护和培养工作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培养未成年人做社会主义“四有”人才，具备良好的

品行，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以要把培养未成年人具有良好品行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

目的。 

3．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这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直接目的。本法第二章规定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第三章规

定的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第四章规定的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第五章规定的未成年

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以及第七章对违反本法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所有这些规定，它们所要达

到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最终能够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最终检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现实生

活中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应看是否达到了其直接目的，即是否有效地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 

以上三方面内容相辅相成，紧密联系，互为影响。如能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这也将有利于保

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其良好品行。而保障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具有良好品行，反过

来又能起到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良好作用。这三方面既是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目

的，也是贯穿于整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的指导思想。对与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对未成年人不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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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预防、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法律责任承担的规定都是根据这一目

标而制定的，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的。 

 

注：该文为共青团中央2000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问

题研究”的部分成果。原载《青少年法规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周振想；副主编：

于凤菊、林维；撰编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凤菊、林维、岳西宽、周振想、姜丽萍、徐章辉、潘度

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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